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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应用与管控工作委员会 

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确保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无人机应用与管控工作

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会”）的工作职责，保障其及时、有效地开

展各项工作，根据《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章程》及《中国地理信息

产业协会工作委员会管理办法》制订本规则。 

第二条 本工委会是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的分支机构，接受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领导，严格依照协会章程和

本规则开展工作。 

第三条 本工委会委员由来自无人机生产制造、管理、应用、培

训、无人机系统管控、无人机航空遥感技术及与地理信息产业有关的

企事业单位、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等单位成员组成。 

第四条 本工委会的宗旨是全力打造交流与资源共享联动平台，

推进无人机系统管控建设，建立无人机低空航线体系，开展无人机标

准化研究，拓展无人机行业应用，促进无人机应用军警民融合，探索

国际合作模式等工作，促进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与产业的发展。 

第五条 本工委会挂靠单位为中国科学院无人机应用与管控研究

中心。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六条 本工委会的业务范围是： 

1.贯彻执行国家及行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开展政策研究、

学术交流、会议会展、国际合作、平台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 

2.开展无人机标准化研究工作。组织开展无人机产业团体标准化、

行业标准化、国家标准化工作，组织制定无人机制造、飞行、数据处

理、应用、培训等方面的标准与规范。 

3.拓展无人机行业应用范围。以地理信息技术及资源优势，推动

无人机在物流、植保、安防、水利、环保、电力等领域的创新发展，

组织对无人机研发、应用等方面的考察等活动。 

4.推动无人机学科教育与培训。组织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

合作，推动无人机学科建设、专业课教育与专业技能培训，提升从业

人员职业技术水平与软硬件装备应用水平。 

5.促进无人机产业发展。加强无人机领域军警民融合，开展国际

产业合作与交流，加快产能输出，服务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开展

技术研发，提供科技咨询，推广先进成果，推动深度融合、资源共享。 

6.完成有关部门和协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三章 成员的权利与义务 

第七条 入会条件： 

1.申请者原则上是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员。 

2.申请入会的成员主要来自从事无人机生产、科研、教育、维护、



服务和应用以及无人机系统管控的企事业单位、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 

3.企业有一定的规模，在无人机生产、应用领域有一定影响力。 

4.遵守协会章程，遵守工委会工作规则。 

5.能够支持配合协会、工委会工作，积极参加协会、工委会组织

的各项活动。 

第八条 入会程序： 

申请人经所在企事业单位推荐，向工委会提出申请，经工委会主

任办公会审定后填写工委会委员登记表。 

第九条 成员享有以下权利： 

1.对本会工作的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2.参加本会活动并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3.成员应当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十条 成员承担以下义务： 

1.遵守本工委会工作规则及各项规章制度； 

2.按规定交纳协会会费； 

3.自觉维护行业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维护本工委会的合法权益

和良好声誉； 

4.关心支持本工委会工作，积极参加工委会及协会各项活动； 

5.成员单位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组织机构及活动 

第十一条 本工委会设立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



书长、委员组成。 

第十二条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聘任，

秘书处设在挂靠单位，秘书长由挂靠单位派专人担任。 

第十三条 本工委会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委员会会议、专题讲座、

技术研讨会、培训班、展览会、论坛、产品推广交流会等，活动一般

由挂靠单位承办。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经主任委员或三分之一以上委员提议，可对本工作规

则进行修订。 

本工作规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授权本工委会秘书长负责解释。 

 

 

二零一八年七月 


